
  本报讯 为解决莘庄地铁站南广场

区域非机动车停车乱象， 闵行区莘庄镇

近日对南广场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进

行了系统性优化调整。

本次调整采取 “物理分区”策略，重

点对梅陇西路路段进行了重新布局，将

梅陇西路西侧、 莘朱路北侧沿线毗邻江

南苑小区区域划定为私人电动车专用停

放区，同时将梅陇西路（天荟广场以西）

最内侧毗邻江南苑及地铁南进站口的区

域划定为共享单车专用停放区。

此外 ， 闵行区还对梅陇西路现有

的非机动车停车棚进行了重新划线分

区 ， 加装了消防喷淋设施 ， 降低安全

隐患风险 。 并对市民非机动车实行

“格内停放、 一车一格、 停满禁入” 的

管理模式， 在保障市民有序停放非机动

车的需求同时， 也减少对行人通行空间

的影响， 真正做到 “还道于民、 让路于

行”。

破解地铁周边非机动车停车乱象
闵行区对莘庄地铁站南广场非机动车停放优化调整

□ 记者 季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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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日前， 徐汇区委政法委禁

毒工作室与漕河泾街道平安办组织禁毒

社工与禁毒志愿者， 在漕河泾街道的爱

心寒托班上，开设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

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教育课程。禁毒社

工与禁毒志愿者通过展板展示、PPT讲

解、动画视频、互动交流等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形式，将禁毒知识送到孩子们身边，

切实提升未成年人识毒、 防毒、 拒毒能

力，为寒假生活增添安全底色。

此次禁毒宣传活动， 孩子们不仅学

到了实用的防毒技能，更树立起“珍爱生

命、远离毒品”的正确观念。“教育一个孩

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区”，徐汇

区以“小手牵大手”的传播模式，用专业

与守护，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全

力营造安全、 和谐、 无毒的社区环境，

筑牢基层平安建设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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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刘嘉雯

通讯员 谢嫣雯 吴静文

  本报讯 “明明付过物业费了， 法

院怎么不认定？” 收到不予再审的答复

后， 业主孙先生看着自己手机里微信转

账截图， 内心充满了困惑与无奈。 在一

起看似微小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监督案

件中，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积极践行矛盾

风险预防化解 “五有” 工作法， 使物业

费认定有误的事实得以澄清。

此前， 孙先生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被起诉， 法院原审判决认定， 孙先生需

支付 2018 年至 2020 年期间的物业费共

计 8391 元 。 但孙先生坚称 ， 有一笔

2750 元的转账就是用于缴纳 2018 年度

的物业费 ， 理应抵扣 ， 因此对判决不

服 。 2025 年 4 月， 孙先生向宝山区检

察院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面对这桩 “糊涂账” 案， 承办检察

官严格落实 “五有” 工作法要求， 以精

准监督推动纠纷实质性化解。 受理监督

申请后， 检察机关全面调取并审查了相

关物业服务合同、 孙先生微信转账记录

等材料， 并对申请人声称的已付款项进

行重点审查。 同时， 检察官多次询问物

业公司并核实历史账目， 最终证实孙先

生确曾转账 2750 元， 物业公司因管理

混乱漏记了这笔账。

查明部分物业费已缴纳的事实后，

检察机关最终认定原审判决在欠费总额

的基本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 应收金额

应由 8391 元修正为 5641 元。 据此， 宝

山区检察院依法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纠

正事实认定错误。

在这起物业费纠纷中， 宝山区检察

院通过精细审查、 主动沟通、 依法监督

的闭环模式， 纠正了事实认定错误， 也

让群众感受到了公平正义。

  本报讯 打官司的成本， 除了需预

交的案件受理费， 还可能涉及保全费、

鉴定评估费等一系列程序性费用支出。

这些诉讼路上的 “必要成本” 该由谁交

纳、 怎么分担？ 在审判实践中， 如何从

源头堵住疏漏， 让诉讼费用 “笔笔有交

代”？ 近日， 随着上海法院 “民商事案

件裁判文书保全费、 公告费、 鉴定费规

范表述提示预警 ” 应用场景的深度应

用， 这一难题迎来了数字化破解方案。

“法官， 判决我认可， 但我垫付的

保全费该由谁承担 ？” “公告费交了 ，

被告没到庭 ， 难道就只能我负担吗 ？”

“法官， 鉴定费我都交给鉴定机构了 ，

判决里怎么只字未提？” 民事诉讼进程

中 ， 程序性费用的产生场景多样且分

散。 面对当事人 “费用谁来承担” 的事

后追问， 法院有时只能通过出具补正裁

定进行补救。 这种 “被动纠错” 模式，

不仅增加了司法程序的运行成本， 更在

无形中削弱了裁判文书的确定性与权威

性。 针对这一实践难题， 上海法院以数

字化转型为契机， 研发 “民商事案件裁

判文书保全费、 公告费、 鉴定费规范表

述提示预警” 应用场景， 通过整合多系

统数据智能关联与交叉核验， 为裁判文

书费用处理装上 “纠漏雷达”。

当系统检测到案件存在上述费用，

但裁判文书未作处理时， 将在文书定稿

签发前的关键节点， 即时向承办法官推

送预警提示 ， 将风险防控节点前置到

“文书生成前”。 该应用场景上线以来，

自动化身法官身边的 “智能电子书记

员”， 对文书进行 “质检”， 已累计推送

数据 1 万余条。

其中，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法官

在审理一起不当得利纠纷案时， 于裁判

文书签发前收到场景提示： 结案文书可

能存在遗漏公告费负担的情形 。 经核

查， 该案为通过法定媒体平台公告送达

的缺席裁判案件， 草拟的判决书确实未

处理公告费， 法官随即在判决中予以补

充， 避免了当事人后续困扰。 上海市虹

口区人民法院法官则在一起共有纠纷案

中， 借助该预警机制， 成功预防了裁判

文书遗漏处理鉴定费的问题， 切实提升

了文书的规范性与完整性。

为让费用预警机制发挥更大效能，

上海法院还以全国法院 “一张网” 建设

为依托， 推动该应用场景与 “一张网”

中 “案件码” 等功能深度衔接， 实现预

警体系从 “局部治理” 向 “全域贯通”

升级。 借助 “一张网” 中 “案件码” 这

一贯穿诉讼全流程的唯一身份标识， 关

联同一纠纷下的诉前保全 、 一审 、 二

审、 再审及执行等全程序节点， 将不同

程序的所有案件自动串联成 “纠纷链”，

将诉前财产保全等案件全面纳入覆盖范

围， 实现案件类型的扩容与精准对接，

帮助法官及时掌握当事人诉前保全费交

纳情况， 有效避免信息脱节。

  本报讯 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

察院就一起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组织

庭审观摩， 受邀的某国际品牌企业代表

感慨地说。 记者昨天获悉，自去年5月黄

浦区检察院的涉外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站

入驻淮海新天地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

区， 将法治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 “家门

口”。 依托工作站，该院2025年以来共审

查起诉涉外知识产权类犯罪案件45件，

助力十余家外企解决知产侵权纠纷。

据悉， 这起案件发生在上海市南京

东路 、 豫园核心商圈 。 2025 年 4 月 ，

黄浦区市场监管局接获线索， 辖区某店

铺销售大量假冒国际品牌注册商标的商

品。 依托区检察院与区市场监管局签署

的 《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战略合作协

议》， 线索第一时间被移送检察机关。

经实地走访、 核查证据， 2025 年 5

月 13 日， 该院向区市场监管局制发建

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 建议将该案移

送公安机关依法审查 。 为精准打击犯

罪，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 检察机关依

法介入， 引导侦查取证。

经查， 杨某 2024 年 5 月因销售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被公安机关抓获， 后

被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 2025

年 2 月 28 日， 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但杨某不思悔改， 在

取保候审期间再次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 2025 年 7 月 18 日， 检察机关依

法对杨某批准逮捕。

经鉴定， 杨某店铺中查扣的待销售

物品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价值超

2000 万元。 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 法

院考虑到杨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 由于

其意志以外原因而未得逞 ， 系犯罪未

遂， 依法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判处杨某有期徒刑 9 个月， 并处罚金。

上海法院研发“提示预警”应用场景

为诉讼费用处理装上“纠漏雷达”

一笔已付物业费引发争议
宝山检察院“五有”工作法化解民生纠纷

法治服务触角延伸至企业“家门口”
黄浦检察院涉外知识产权检察工作站助力企业高效解纷

识毒防毒 平安护航

□ 通讯员 翁小东 摄影报道

□ 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韵怡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吴珊珊


